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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展辦法 
 

一、 委辦單位：  
經濟部國際貿易局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   
台灣遠距照護服務產業聯盟  
台北市醫療器材商業同業公會  

 
 
二、展出日期及進出場時間  
 

日     期  時           間  備           註  

進     場  4 月 29 日上午 7 時至下午 5 時  
4 月 30 日上午 7 時至下午 8 時  

4 月 30 日下午 3 時以後車輛

不得入場，材料請以手推車

送進場。  
※裝潢商下料及施工時，請勿

影響其他參展商進場。  

展出日期  5 月 1 日至 3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5 月 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12 歲或 140 公分以下兒童禁

止入場  

下午 5 時至下午 7 時
5 時至 7 時輕型及手提產品

出場，車輛一律不准入場  
出     場  5 月 4 日  

（展出最後一日）
下午 7 時至凌晨 12 時 其他展品及攤位拆除  

 
三、展出地點  

世貿一館 B 區 (台北市信義路五段五號 )，詳封底內頁圖示。  
 
四、展出產品  

行動輔具、居家用品及建材、意外預防用品、衛浴用品及成人尿片、診斷器材、

通訊器材、居家照護及安養服務、定位系統、功能性食品、營養輔助品、休閒、

運動、娛樂、美容、旅遊、綠色環保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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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區規劃  
（一）行動輔具區  
（二）居家輔具區  
（三）居家照護及安養服務區  
（四）功能性食品及營養輔助品區  
（五）保健、美容及休閒區  
（六）綠色環保產品區  
（七）媒體區  
 
註：展場依產品類別分區，廠商可選擇適合自己產品之展區，惟主辦單位將視實

際報名情形，調整及規畫展示區域  
 

六、特別注意事項  
（一）參展廠商所租攤位，不得私自分租轉讓或以非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包

括贊助廠商名稱）參加展出。如有違反，本會除立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

止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在兩年內參加本項展覽。 
（二）其餘規定請參閱「台北專業展參展一般規定」 (附件三 )。  

 
七、參展資格  

（一）展出本國產品者：  
1. 經政府核准營業之進出口商或工廠，其展出產品須與展覽主題相符。  
2. 主辦單位嚴禁偽藥、劣藥、禁藥、不良醫療器材、宣稱不實療效、違規標

示之產品展出，相關產品須取得行政院衛生署核發之許可證。  
（二）展出外國產品者：  

1. 除政府限制進口地區以外之各國廠商均歡迎參展，可直接報名、透過在台

代理商或分公司參展。  
2. 本國廠商展出外國產品者，須先取得外商授權書或代理合約書等佐證文件

資料。  
（三）注意事項：  

1. 攤位只能標示報名之公司名稱，如有違反，本會將拒絕其參展及報名參加

下屆本項展覽。  
2. 本會有權拒絶任何與展覽主題不符之產品或廠商參展。  
3. 本會有權視展品性質及廠商以往參加台北專業展或本會所辦理之國內外

推廣活動之紀錄，決定是否接受報名參展。  
4. 嚴禁陳列產地標示不實、仿冒商標或侵犯他人專利或著作權之產品，如有

違反，除立即停止其展出外，所繳費用概不退還，並將依外貿協會台北專

業展一般規定予以處分。  
5. 我國政府限制進口地區或政府禁止進口之產品，均不得在本展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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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參展報名手續  

（一）採網路報名方式：  
1. 報名方式：請至本展網站（http://www.SenCare.com.tw）進入「我要報

名參展」項下填寫參展報名表。  
2. 報名時間：自 2008 年 10 月 1 日起受理報名。  
3. 網路報名時間對照通訊報名時間如下：  
 

網路報名時間（範例）   通訊報名時間  
2008/10/1 上午 9 時 1 分至上午 10 時  相當於  2008/10/1 上午 10 時  
2008/10/1 上午 10 時 1 分至上午 11 時 相當於  2008/10/1 上午 11 時  
每日下午 5 時 1 分至次日上午 9 時  相當於  次日上午 9 時  
以此類推    
 
4. 請自行列印報名表存參。  
5. 報名表填寫後，請按「確認」送出，寄出後即無法在網路上更改，如需

更改報名表資料，敬請列印後以傳真（02-27253501）送給主辦單位宋

作君先生申請更改，電話： (02)2725-5200 轉分機 2635。  
6. 請於線上報名後一周內繳交下列證件與資料（資料未齊備者，不受理報

名）郵寄至外貿協會展覽處展四組（地址：11011 台北市信義路 5 段 5 號

台北世貿中心展覽大樓 2A08 室），信封並註明報名參加「2009 年台灣國

際銀髮族暨健康照護產業展」。  
 (1). 參展廠商報名表  

(2).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3). 參展產品型錄 2 份  
(4). 原工廠 (國外 )代理權證明文件  
(5). 參展訂金即期支票 (請參考第 4 頁繳納參展費用說明 ) 

 （二）採通訊報名方式：  
1. 報名方式：報名資料請以掛號郵寄至外貿協會展覽處展四組（地址：11011

台北市信義路 5 段 5 號台北世貿中心展覽大樓 2A08 室），信封並註明報名

參加「2009 年台灣國際銀髮族暨健康照護產業展」。  
2. 報名時間：自 2008 年 10 月 1 日起，報名之先後順序一律以向中華郵政公

司各分局投郵之郵戳時間為憑，投郵時請注意郵戳時間是否清晰，並保存

「郵件執據聯」備查。  
3. 報名應繳資料（資料未齊備者，不受理報名）：  

(1). 參展廠商報名表  
(2).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3). 參展產品型錄 2 份  
(4). 代理商請提供原工廠 (國外 )代理權證明文件  
(5). 參展訂金即期支票 (請參考第 4 頁繳納參展費用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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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參展資格審查與繳納參展費用  
（一）參展資格審查：  

1. 本會將依據廠商之參展資格及報名資料投郵時間先後，審查廠商參展資

格，並於審查後將結果函告廠商。審查合格之廠商，於接到通知後須在規

定期限內繳納參展費。  
2. 如展品性質不符，或報名廠商過去曾有參展不良紀錄者，主辦單位有權拒

絕受理其報名參展。  
 

（二）參展費用（不含隔間及設備）  
 

2009 年 攤位費（單位：新台幣/含稅） 

攤位費（含稅） 一般標準攤位 含柱子攤位 

價格 36,000 27,000 

特惠價 
1.Early Bird (於 97 年 11 月 28 日前完成

報名手續之廠商) 
2.一次報名 4 個攤位以上之廠商 

28,800 21,600 

＊ 以上所列費用僅為空地面積費用，未包括隔間及任何展示設備。  
＊ 標準攤位尺寸：3M x 3M 
＊ 柱子尺寸：2.5M x 2.5M 
＊ 一般有柱子攤位：係指標準攤位內有 1/4 柱子。 

每一攤位參展費用內均已包括 110 伏特／500W 之基本用電。  

 
1. 訂金：每一攤位參展訂金新台幣 10,500 元（含稅），請於報名時隨報名

資料一併繳交即期支票，支票抬頭「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2. 參展費尾款：廠商協調會分配攤位後，本會再通知參展廠商繳交參展費

尾款。  
3. 逾期未繳清參展攤位費用，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所繳訂金則予沒收。 
 

十、參展攤位數及攤位位置分配作業  
（一）圈選攤位順序，由參展攤位數較多者先選。  
（二）攤位數相同時，以網路報名相等於通訊報名之時間（詳 P.3 參展報名手續）

與報名郵戳時間一併排序，先者先選。  
（三）攤位數及前述報名時間均相同者，以抽籤決定分配攤位順序。  
（四）未參加攤位圈選協調會議（預訂於 98 年 3 月上旬召開，會中將分發「參

展手冊」、「宣傳海報」、「宣傳摺頁」等）之廠商，由本會全權代選攤位，

廠商不得有異議（須待相同攤位數之其他廠商選完後再選）。  
（五）同一參展廠商之所有攤位均應相鄰接，不得跨越走道攤位。  
（六）廠商協調會進行中，現場不得臨時要求增租攤位。  
（七）主辦單位有權視展場容納狀況刪減廠商申請攤位數或縮小每一攤位之面

積，或變更展出場地，廠商不得有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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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退展  

（一）參展訂金及參展費尾款一經繳納，概不退還。  
（二）訂金繳交後，如退訂部分攤位，該退定攤位所繳訂金概不退還，且不得

以所繳訂金抵繳任何費用。  
（三）逾期未繳參展訂金或參展費尾款者，視同退展，所訂攤位視同自動放棄。  

 
十二、本展宣傳計劃  

（一）國內宣傳  
1. 印製中文宣傳摺頁。  
2. 發布展前中文新聞稿。  
3. 製作展前快訊 (Show Preview)。  
4. 於展前在國內報紙、雜誌、廣播電台及國內網路媒體做宣傳。  
5. 展前舉行座談會與相關造勢活動。  

      6. 本會北、中、南、高辦事處將協助推廣宣傳。  
7. 利用網路行銷，不定期以電子郵件發布展會及參展廠商最新訊息。  

                 
（二）國外宣傳  

1. 印製英文宣傳摺頁。  
2. 發布展前英文新聞稿。  
3. 製作展前快訊 (Show Preview)。  
4. 於國外媒體刊登本展宣傳廣告。  
5. 請本會駐外單位協助推廣，洽邀買主及籌組買主團前來觀展。  
6. 於國外專業展覽會推廣本展。  
7. 發送英文 e-DM 邀訪國外買主及發布展會與參展廠商最新訊息。  
 

（三）舉辦展前記者會  
 

十三、如有查詢，請洽本會展覽業務處  
      展四組宋作君先生，電話： (02)2725-5200 Ext.2635 

展四組盧叔霙小姐，電話： (02)2725-5200 Ext.2632 
展六組沈姿芹小姐，電話： (02)2725-5200 Ext.2875 
傳真： (02)2725-3501 
Email: sencare@taitr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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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參展廠商報名表  
 
投郵時間：    年    月    日    時    2.報名編號：     3.攤位數量：         

（以上由外貿協會填寫）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公司名稱：（中）                                  
 （英）                                 
聯絡地址：（中）□□□                                
     （英）                                 
發票地址： (中 ) □□□                                 

參展聯絡人：       公司負責人：（中）       （英）         
電話：（ ）              傳真：（ ）                
E-mail：                Website：                   
本公司為                公會會員    □未參加任何公會  
經營類別：□製造商 □出口商 □進口商 □公協會 □代理／經銷商  □服務業  
申請展出區域：（限勾選一區）  

□1.行動輔具區  □4.功能性食品及營養輔助品  □7.媒體區  
□2.居家輔具區  □5.保健、美容及休閒區   
□3.居家照護及安養服務區  □6.綠色環保產品區   

 
註：主辦單位有權依參展商展出項目安排攤位於所屬展品區域  

擬申請攤位數    個（每一攤位 3 公尺×3 公尺）  
參展產品代碼：（請依後頁產品類別表填入產品代碼，俾憑列印廠商名錄上，最多八項）  
(1)               (2)               (3)               (4)         

(5)               (6)               (7)               (8)        

 

＊如欲展出之產品未列入產品類別表內，請以中英對照填寫產品名稱如下：  
中文：                                                              
英文：                                                              
 

本公司已詳讀且承諾遵守本展參展辦法、參展一般規定與展場裝潢作業須知上所列各項

條文（包括：不轉租或轉讓攤位等），並同意自負一切法律賠償責任。如違反，本公司

同意接受貴會所訂「連續 2 屆不得參展本項展覽」之規定。  

此     致                         
中華民國對外貿易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_ __年_ __月    日    公司印鑑章：         負責人印鑑章      

 

一、本表報名時，請連同其它資料以掛號寄交，並自行影印留存。 

二、本表資料，請以打字或正楷填寫，以確保 貴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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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產品類別表  
 

0101 生鮮、冷藏農產品 1188 其他鞋類 2250 數據通訊產品 
  010113 有機蔬果 118816 醫療用鞋 225060 網際網路服務 
0140 菸、酒、咖啡、茶葉 1685 機器人 2701 外科用敷料 
  014027 茶葉 168521 服務型/家庭用機器人 270130 女性衛生用品 
0145 健康食品 168531 益智/娛樂機器人 270131 嬰兒、成人紙尿褲 

014502 有機食品 1688 自動化設備 270137 醫療用彈性襪套 
014522 健康食品 168801 機器人 270138 束腹帶 

0155 其他食品及添加物  (工業用、家用及娛樂) 270139 急救品 
015515 酵素及淬取物 168802 教學用機械人 270183 看護墊 

04 中、西藥品 168834 門禁安全系統 2740 物理治療及保健醫材 
040100 中藥 1728 閉路電視監控系統 274000 物理治療用品 
040101 天然健康食品 172805 影像傳輸設備 274008 傳統針灸 

0420 藥用植物 172806 其它影像傳輸設備 274009 針灸器材及無菌針灸計 
0470 原料藥 1901 消費電子產品 274010 電子針灸 

047001 疫苗 190107 安全系統 274011 電子針灸按摩器 
047002 抗生素 190108 防盜系統 274012 輻射溫暖器 
047003 維生素 190130 按摩器 274013 心律調整器 
047004 荷爾蒙 190131 熱敷按摩棒 274014 電療設備 

0501 化妝品原料及半成品 190132 眼睛按摩器 274015 餵藥器 
050103 天然化妝及盥洗用品 190133 電子助眠器 274016 磁性保健用品 
050104 精油 190157 電控玩具 274020 室內循環殺菌器 

0510 化妝品 1910 家用電動器具 274021 高壓滅菌器 
0520 保養品 191007 淨水設備 274022 E.O. 瓦斯滅菌器 
0550 美容用具 191024 家用電器類 274023 紫外線殺菌燈 

055031 化妝棉 191082 陶瓷電暖器 274030 良導絡 
055050 超音波皮膚清潔器 1915 家用電熱器具 274031 經皮神經電刺激器 
055051 超音波美容儀器 191518 飲水機 274032 感冒治療器 
055070 瘦身用具 1925 影視產品 274033 低週波治療器 
055071 按摩器 192552 影像處理系統 / 軟體 274034 超音波 
055098 美容用品組 192553 影像通訊系統 274035 紅外線、紫外線治療燈 
055099 其他美容用具 1940 空調設備 274036 紅內線熱燈 

0570 清潔用品 194010 空氣淨化機 274037 紅外線熱療器 
1060 拐杖 194011 空氣清靜機、 274038 熱療器 
1080 家用紡織品  光觸媒相關產品 274039 石蠟箱 

108001 寢具、床單、床罩 2242 無線通訊 274050 雷射 
108045 醫療用毛毯 224211 超寬頻網路產品 274051 雷射醫療器 
274052 氣壓指療器 276005 復健拐杖 278026 生理監測器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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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053 按摩椅 276006 拐杖用橡膠零件 2790 檢驗試劑 
274060 美容系列 276007 手杖及復健器材 279001 醫療檢驗用試劑 
274061 超音波美容器 276008 手杖椅 2792 急救用品及設備 
274062 低週波 276009 助行器 289060 委託業務、軟體及其他 
274063 減肥帶 276011 輔助用椅（洗澡椅）  服務 

274064 束腹 276012 電動代步車 292001 醫學教具 

274065 腰、背部保護帶 276040 醫療用護膝、護肘 299850 防盜系統 
274070 便盆消毒器 276050 助聽器 33 家具及傢飾 
274071 手套清洗烘乾機 276051 殘障專用病床 35 建材及衛浴設備 
274072 病患洗澡推床 276053 整型用具 372061 鞋墊 

274073 其他按摩用品 2770 醫院設備 399308 其他藝術品 
274075 其他保健設備 277000 醫用家具設備 4010 廣告及耗材 
274076 氧氣機 277002 病床 4040 圖書、期刊 
274077 水療池 277003 病床欄杆 4101 一般工商服務 
274078 氣墊床 277004 點滴架 410101 管理顧問 
274079 熱水袋、冰袋、水袋 277006 病人搬運床 410108 公、協會 

2750 診斷器財 277050 醫療器材零組件 4106 資訊服務 
275001 診斷用套組 277060 醫療氣體配管工程 4110 通訊媒體服務 
275002 溫度計 2780 醫療儀器 4120 展覽及會議服務 

275003 血壓計 278000 電子醫療儀器 4130 金融服務 

275010 心跳計 (脈博計) 278001 心臟電穩定性探測儀 413001 銀行 
275039 心電遙控信號產生器 278002 電解質分析儀 413002 信託 
275040 體溫監示器 278003 科學檢驗儀器 413003 租賃 
275042 生理監視器 278004 特殊化學分析儀 413004 證券及期貨 
275043 抽痰取樣器 278007 振盪器 413051 人壽保險 
275050 生化分析儀 278009 噴霧治療器 413052 產物保險 
275061 血液分析儀 278010 心臟電擊器 414002 專利商標 
275062 血糖測試儀 278012 微波治療器 4160 觀光運動休閒服務 
275063 分光光譜儀 278013 臭氧治療器 416002 旅行社 
275071 垂直及水平判讀兩用 278014 放射線治療器 4199 其他服務業 
 光度計 278015 短波治療器 42 生物科技 
275080 酵素免疫檢驗判讀機 278016 頸腰牽引器 4210 生醫材料 

2760 復健整型器材 278017 超音波治療器 4230 基因產品 
276001 輪椅 278018 水療設備 4315 塑膠布 
276002 電動式輪椅 278019 高電波碎石設備 4345 包裝容器 
276003 義肢 278023 醫療影像傳輸系統 438510 醫療器材用品 
276004 人工股骨、膝關節 278025 居家照護器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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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外貿協會台北專業展參展一般規定  

 
參展廠商須嚴格遵守「台北專業展參展一般規定」，違規者除當場停止其展出外，

將禁止其一年內參加本項展覽，並請於各展網站www.TaipeiTradeShows.com.tw下自

行下載列印前述資料參考。  
 
一、一般事項： (如有查詢，請洽外貿協會展覽業務處展覽四組，電話

02-27255200 轉 2635) 
(一 )、展品須符合展出主題：  

參展廠商所展示之產品，必須與本展主題有關，否則不得展出。如有矇

混報名進場展出者，一經發現除立即停止其展出外，所收費用概不退還，

並禁止其一年內參加本項展覽。  
(二 )、嚴禁仿冒品參展：  

為配合政府查禁仿冒措施，本展覽會嚴禁陳列產地標示不實、仿冒商標或

侵犯他人專利或著作權之展品。參展廠商如明知其參展產品業經判決確定

有標示不實或侵害商標、專利或著作權之情事，而仍予以陳列時，一經發

覺，主辦單位除立即停止其全部產品之展出及沒收其所繳參展費用外，並

得於一年內禁止其參加本項展覽。凡於參展前或參展期間發生侵害商標、

專利或著作權糾紛而涉訟中之產品，本展覽會一律禁止其展出，參展廠商

不得異議。主辦單位如因此牽連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參展廠商並須負

一切賠償責任。  
(三 )、展覽日期及地點之變更：  

主辦單位保留變更展出日期及地點之權利，如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而

須變更展覽日期或地點，主辦單位已收之費用概不退還，亦不負其他賠

償責任。  
(四 )、退展：  

參展訂金一經繳交，概不退還；攤位分配後退出參展者，其所繳交之參展

費充作本展覽會經費支用，不予退還。  
(五 )、攤位轉讓：  

參展廠商所租攤位，不得私自轉讓或非以報名時申請之公司名稱 (包括贊

助廠商名稱 )參加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立即收回轉讓之攤位，停

止非報名廠商繼續展出外，並禁止轉讓者及受讓者在兩年內參加本項展

覽。  
(六 )、展出：  

參展廠商在展覽期間不得製造 85 分貝以上之噪音，因示範、操作展品而

產生煙霧、廢氣、灰塵、惡臭及刺激性氣體與揮發性有機化學溶劑汙染物

等，需自備汙染處理設備，立即妥善處理，不得影響附近攤位及現場展出，

否則主辦單位得禁止現場示範操作或立即終止其展出。  
(七 )、攝錄影：  

展出之產品如不願讓參觀者拍照或錄影，請自行加設「請勿拍照」或「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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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錄影」中英文標示牌，惟對持有主辦單位所發記者證  （PRESS）者，

請儘量配合以利宣傳工作之進行。  
(八 )、填寫廠商意見調查表：  

請填寫「廠商意見調查表」交本會作為檢討改進之用。  
二、展場裝潢：請參閱「台北世界貿易中心展覽大樓台北專業展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如有洽詢，請電 (02)27255200 轉本會展覽業務處設計組 )。  
三、展場設施：請參閱「台北世界貿易中心展覽大樓台北專業展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如有洽詢，請電 (02)27255200 轉本會展覽中心展場外借組 )。  
四、展場秩序：請參閱「台北世界貿易中心展覽大樓台北專業展裝潢作業一般規定」。 

(如有洽詢，請電 (02)27255200 轉本會展覽中心展場管理組 )。  
(一 )、展出期間展場開放時間：   

展出首日可於 9 時入場，加強攤位之整理與美化，其餘展出日每天須於 9
時 30 分進場，各就攤位，俾能於 10 時正準時開放。中午展覽照常開放。 

(二 )、展示範圍：  
參展廠商之展示範圍僅限於各自攤位內，不得在攤位以外地區如公共設

施、走道或牆柱上陳列商品或張貼任何宣傳物品或分發型錄、出版品、紀

念品等宣傳資料或從事任何表演活動。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得強制清除。 
(三 )、禁止項目：  

凡易爆、易燃及其他危險物品、違禁品禁止攜入展場；如經發現，主辦單

位得強制予以搬離展場，由參展廠商負擔一切費用及責任。  
(四 )、安全及保險：  

       1. 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後拆除期間）主辦單位管理人員負責管制展場出

入口，維持人員及展品進出展場公共秩序，惟參展廠商對其展品、裝潢物料及

工程設施均應自行派人照料，貴重展品請自行投保並聘僱警衛加強保全，如有

遺失或毀損，主辦單位不負賠償責任。  
2.參展廠商自展品及裝潢品運至展場起，至展覽結束運離展場止，必須自

行投保火險、竊盜險、水漬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包括天然災害附加險，

如颱風、地震、洪水、豪雨及其他天然災害等）；任何展品及裝潢品於

上述期間在展出場地遺失或毀損，主辦單位不負賠償責任。  
3.參展廠商攤位上之設施、物品及展覽品在展覽期間（包括展前佈置及展

後拆除期間）因設置、操作、保養或管理不當或疏忽致其工作人員或第

三人遭受傷亡或財物損失，應由引起傷亡損失事故之參展廠商自負一切

賠償及法律責任。  
(五 )、車輛進場管理：  

1. 為保障展覽館之結構及地板安全，凡參展商必須使用車身總重在 20 公

噸（以車身或行車執照載明者為準）以上之車輛載運展品進出場者，必

須於入場兩週前向外貿協會展覽中心展場管理組提出申請。  
2. 展品佈置及撤除時間小客車不得駛入，限貨車進場並應遵守規定路線行

駛，且儘速離場，以免阻塞交通，妨害整體工作，每一參展廠商進場車

輛以一輛為限，主辦單位將於車輛進場時，於入口處登記進場時間、車

號、貨主攤位、負責人姓名，並預收車輛進場保證金新台幣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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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進入展場後，在一小時內出場者，保證金原數奉還，逾時出場者，

自入場時起算每小時以新台幣 200 元計收。  
 
(六 )、禁止零售及提前撤攤：  

展出期間禁止在展場內零售。如有違反，主辦單位除得強制停止繼續展出

外，並禁止該廠商參加下屆本項展覽。所有展品必須展至最後一日下午 5
時止，不得提前收拾或撤離會場。展出期間每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不得再將展品攜入或攜出展場，惟輕便隨身物品不在此限，需要補充展品

者，可於展出首日上午 9 時至上午 10 時，或其餘展出日每天上午 9 時 30
分至上午 10 時為之。  

(七 )、憑證進出場：  
參展廠商應於展品進場時向服務台領取識別證，展出期間必須佩戴進入展

場。  
(八 )、花籃之處理：  

為維護展場內外環境之整潔與安全，所有花圈、花籃禁止攜入場內，應放

置在展館外緣牆邊。  
(九 )、孩童禁止進入展場：  

展覽會期間除另有規定外，禁止 12 歲以下者入場，以維護安全及秩序。  
(十 )、除主辦單位外，任何人不得於公共區域散發傳單，從事推廣活動或置放公

司或私人物品。  
(十一 )、妨害展覽秩序之處罰：  

展覽期間（含進出場），參展廠商如因債務、個人恩怨或其他私人糾紛，

導致他人至其攤位或展場內外鬧事或進行抗議，因而影響展覽之秩序或

形象，而該參展廠商又不能有效處理時，主辦單位有權終止其展出，所

繳費用概不退還；主辦單位如因此牽連涉訟或受有其他損害，該參展廠

商並須負一切賠償責任。  
 

五、違規處理：  
參展廠商如違反本規定，經主辦單位勸告無效或情況急迫無從勸告時，主辦單

位將立即停止水、電之供應及採停止展出之措施，並於兩年內禁止其參加本項

展覽。  
 

六、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 




